杭州师范大学
“卓越人才计划”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认定的补充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激发卓越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重大工作顺利开展，依据《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才引进工作机制及优化办事流程的通知》（ 杭师大发〔2018〕36号）相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通过学校引进或选拔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
第三条  通过引进或选拔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可向学校申请认定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英才可被认定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被聘任为教授/研究员（卓越）岗，俊才可被认定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被聘任为副教授/副研究员（卓越）岗。
第四条  通过引进或选拔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申请认定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岗位数量不受当年学校正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数量的限定。
第五条  在认定专业技术职务类型上，根据所聘岗位类型，可申请认定相应高级（卓越）职务。
第六条  通过认定获得的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认定结果不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第七条  通过认定获得的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可在对外的教学研讨、基金申报、论文发表、学术交流、学科建设、人才认定等活动中正常使用，与学校正常评聘的专业技术职务具有同等地位。
第八条  经认定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完成首聘期考核合格，符合学校当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所有条件，可不受学校当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岗位数量限制，经由本人申请，学校高评委会议投票表决通过后，转入学校正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序列，结果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其国家工资、个人住房公积金等按省市统一政策执行。
第九条  经认定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可在聘期内申请参加学校正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申报人员须符合学校当年评聘文件所有要求，通过评聘后，结果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第十条  经认定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出或因考核不合格退出者，原认定的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同时取消。在符合学校当年评聘文件要求的基础上，可参加当年学校正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第十一条  经认定但未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对应相应岗位等级。
第十二条  各学院（科研机构）在业绩考核、绩效奖励分配时，经认定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的业绩、绩效奖励按照本单位相应分配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原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被直接认定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卓越人才计划”人员，须经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环节。参评者须满足学校当年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所有条件，在完成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所有程序后，结果上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第十四条  通过认定获得的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转入正常专业技术职务时需要转换专业技术职务类型的，须符合学校当年评聘文件要求，经由本人申请，可不经转评环节。
第十五条  通过认定获得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列入学校及学校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专任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相关数据的统计。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人事处（人才办）负责解释。
